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0 年度 暑假作業一覽表 

壹、暑假作業（請務必於暑假期間完成，依規定期限繳交） 

七年級（新生） 

作業項目 繳交方式 

「愛家 515-家人無距離」圖畫或照片作品

（自由繳交） 

9/6 前輔導股長將作品送輔導室（格式依暑假作業本

中之說明） 

     八年級（七升八年級） 

 作業項目 繳交方式 

○1「祖父母節-暑期感恩」照片或繪本作品 9/6 前輔導股長將每班三件作品收齊送輔導室（格式

依輔導室所發之暑假作業說明） 

○2 全班分組負責交通安全、防溺、防災、 

春暉、環境教育宣導之海報 

9/2 前生教股長收齊送訓導處 生教組（格式依訓導

處所發之暑假生活須知所載） 

○3 走向「閱」世界 P.36-P.65 

○4 背誦英文基本單字，開學後由任課老師進行評量，列入帄時成績。 

○5 其他各科作業依各班任課教師規定，於開學後驗收 

九年級（八升九年級） 

複習國、英、數、社之第一至第二冊及自然科第一和第三冊 

 

貳、校外競賽（自由參加）： 

※增額推薦參加本市語文競賽複賽 
七年級（新生）凡曾於國小階段獲全國語文競賽（包括國語類及本土語言類）第 1至第 6名學生，請檢 

附得獎獎狀於 7/29（週五）前，向本校教務處教學組提出申請，可直接增額推薦參加 100年 9月份舉 

行之臺北市語文競賽國中組複賽（因增額報名有時間性，請在時限內申請，逾時不候）。 

 

※100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比賽項目：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帄面設計類、漫畫類（尺寸、格式務必依比賽辦法

規定） 
  實施計畫：請參考本校教學組網頁「美術比賽實施計畫」 http:// chhsa021.uclass.com.tw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有意參賽的同學請於 9/14 前將作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繳交作品的同學由教務處記榮譽卡 5格，另

各類擇優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 100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第七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校內報名日期： 8/30～9/6（報名表於副班長幹部訓練時，交副班長轉發給班上） 
校內初賽日期： 9/9（第 4節班會課時間）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活動網站：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tngc 
有意參賽的同學請先至活動網站瀏覽歷屆競賽考題並留意校內報名日期。凡參加校內初賽的同學由教

務處記榮譽卡 5 格，另擇優代表學校參加複賽。 
 
※臺北市第六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徵文比賽初選 

徵文類別及篇幅格式如下：徵文主題為「書寫臺北」，作品內容須為有關臺北人、事、時、地、物 

等之書寫，題目自訂。 

一、 新詩：以 15～40行為限 

二、 散文：1000～3500字 

三、 小說：3000～8000字 

校內截止收件日期：暫訂 9/15（確實收件時間開學後另行通知，請同學利用暑假先行準備） 

活動實施計畫：請參考本校教學組網頁 http:// chhsa021.uclass.com.tw 

(因第六屆徵文比賽活動實施計畫尚未發布，請先參考第五屆實施計畫)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有意投稿的同學請於截止收件日前將稿件之電子檔交至教務處教學組。凡繳交稿件的同學由教務處記

榮譽卡 5 格。 
 
※教育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宣導-視力保健與我」 
作品型式與規格：海報或四格漫畫型式，四開大小，紙質不拘，得以色筆、水彩、蠟筆…等方式繪製。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8月 30日，請同學利用暑假完成，凡繳交至訓導處衛生組的同學將記榮譽卡 5格 
以資鼓勵，另擇優秀作品參加校外比賽，詳情請參閱學校網站最新消息行政公告。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

